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設籍前外籍配偶遭逢特殊境遇之家庭扶助計畫措施一覽表 

類 別 項 目 申 請 資 格   福 利 內 容 應 備 文 件 備 註 

生活 

扶助 

緊急生活

扶助   

本扶助所稱特殊境遇配偶係指設籍前

之外籍配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配偶死亡。 

2.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滿六個

月者。 

3.因配偶惡意遺棄經判決離婚確定者。 

4.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

定者。 

5.因家庭暴力、性侵害或其他犯罪受

害，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或訴訟費用

者。 

6.單親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

遭遇重大傷病或為照顧子女未能就

業。 

7.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且在執行中

者。 

8.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

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

個人責任、債務、非自願性失業等事

由者。 

 

說明：本項特殊境遇配偶之身分，應每

年申請認定之。 

1. 符合申請資格者，於事

實發生 6 個月內，向子

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

提出申請，核定後辦理

撥款。 

2. 按當年度低收入戶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

標準一倍核發，每人每

次最高以補助 3 個月

為原則。 

1. 申請人居留證件影

本。 

2.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

謄本。 

3. 全戶所得及不動產

資料。 

＊ 全家存款(含投資及

股票)未超過 120 萬

元＋(全家人口－1)×

18 萬。 

＊ 不動產不超過 650

萬元。 

4. 其他證明文件：入

獄服刑證明、向警

察機關報案失蹤證

明等。 

5. 郵政儲金簿封面影

本。 

一次性補助。 

子女生活

津貼 

育有 15 歲以下子女者，

得申請子女生活津貼。

每名子女每月補助當年

度最低工資十分之一。 

1. 本補助不得與其他生

活津貼重複申領。 

2. 每年需重新向子女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

申請。 

兒童托育

津貼 

育有未滿 5 歲子女就托

本市私立托兒所或幼稚

園者，每月補助 1,500

元。 

1. 本補助不得與其他生

活津貼重複申領。 

2. 每年需重新向子女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

申請。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本市 設籍前 外籍配偶遭逢特殊境遇之家庭扶助計畫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補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居留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戶籍住址：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現居地址：□同戶籍住址 □現居地：                   

國籍別： 

□大陸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其他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申請人持有證件： 
□團聚證(發證時間：   年   月)  □依親居留證(效期至   年   月)  

□長期居留證(效期至   年   月)  □台灣地區居留證(效期至   年   月) 

申請人預計於   年   月取得國民身分證 

是否為主要負擔家計者(即須扶養父母或子女)： □是  □不是 

目前全家實際工作收入，總計每月           元 

目前有無存款(含保險、勞保、國保一次性給付)： □有  □無 

居住狀況： □租屋   □自有   □借居親友    □其他 

有無支持人口(即可支應生活開銷)： □極需且有  □極需但無 

家中有無罹患癌症或長期住院療養之人口： □有  □無 

 應備文件： 

□申請人居留證件影本。 

□申請表及福利津貼調查表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除戶者檢附除戶謄本） 

□全戶財產、所得資料及稅籍清單。 

□其他證明文件(如失蹤、離婚判決書、診斷證明書、入獄服刑…等證明) 

□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 

□補助款存匯他人帳戶之切結書 

□委託他人申請之委託書 

□其他                  

同意授權書 

□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給他人（如寺廟、慈善會、身心障礙或一般社 

團、研究單位等）使用 

□不同意 

本人確實育有____子____女，有關所檢附全家人口資料及收入、補助或法

定給付狀況均屬實，倘有隱瞞或不實者，本人願負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

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事由（可複選） 

□配偶死亡。 

□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滿六個月者。 

□因配偶惡意遺棄經判決離婚確定者。 

□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者。 

□因家庭暴力、性侵害或其他犯罪受害，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或訴訟費用。 
□單親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為照顧子女未能就業。 

□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且在執行中者。 
□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

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編 
號 稱謂 

姓名 出生  
 
 

足 
 

齡 
 

 
 
 

婚 
 

姻 
 

職業 健     康 每月收入項目 
 

動 產 
(現金、存款本

金、有價證

券、股票、投

資之合計） 

不動產 
(全家人口
之土地、房
屋之合計) 

郵政 
劃撥 

局帳號 身分證字號 年 月 日 
 
無 
 

有 

 
 
 
疾 
病 

殘   障 

工作 
收入 

利息 
收入 

退休俸
院外就
養金 

其他 
收入 

（相關年

金.租賃所

得.營利所

得等） 

小計 類 
別 

等 
級 

１  
 

    
□已婚

□未婚 
□離婚

□喪偶 
    

□輕  
□中  
□重  
□極重 

       
 

  

２  
 

    
□已婚

□未婚  
□離婚

□喪偶 
    

□輕  
□中  
□重  
□極重 

       
 

  

３  
 

    
□已婚

□未婚 
□離婚

□喪偶 
    

□輕  
□中  
□重  
□極重 

       
 

  

４  
 

    
□已婚

□未婚 
□離婚

□喪偶 
    

□輕  
□中  
□重  
□極重 

       
 

  

５  
 

    
□已婚

□未婚 
□離婚

□喪偶 
    

□輕  
□中  
□重  
□極重 

       
 

  

(人口欄位不足時，請在此浮貼) 合計         

審核項目 收入 動產 不動產 
全家人口數 人 全家人口存款利息 元全家人口數 人

全家每月總收入 元
推算存款本金 

本金                元 全家每月總收入 元

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元 股票及投資          元 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元

審核說明： 
一、本年度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元；全家每月消費支出：          元×         人×1.5 倍＝                元。 

本年度最低生活費：               元；全家每月最低生活費：            元×           人×2.5 倍＝                元。 
二、推算存款本金以台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         ﹪計算，存款一定金額數＝         元。【120 萬元＋（全家人口數      人－1）×18 萬元】。 
三、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650 萬元。 
四、同戶尊親屬之工作收入不予計算，惟同戶尊親屬不動產（土地及房屋）及存款之計算，依規定可均分給該尊親屬及其配偶及所有子女後，併入申請人戶內計算。 
本市設籍前外籍配偶遭逢特殊境遇之配偶扶助計畫/區公所審核意見 
1. □不符合資格： 
  □收入□動產□不動產 
  □其他           

2.符合，□緊急生活補助    個月 □子女生活津貼    人*1,905 元 □兒童托育津貼    人*1,500 元，自    年     月起發放                 元。 

核定意見及簽章 

區公所審核：里幹事      承辦人      課長     機關首長        
 

□新申請 
□列款有案戶 



高雄市設籍前外籍配偶遭逢特殊境遇之家庭扶助計畫 

領款收據 

茲收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補助            申請

「設籍前外籍配偶遭逢特殊境遇之家庭扶助計畫」 

□緊急生活扶助費     □兒童托育津貼       月份 

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致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具領人：                   （簽章） 

居留證字號：                    

電話： 

居住住址：高雄市        區        里           路（街） 

巷      弄        號        樓 

(住址請填列實際居住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先生 

女士 



高雄市民眾申請補助案件委任書 

一、 本人                 因故確實無法親自申辦本市社會局辦理

「設籍前外籍配偶遭逢特殊境遇之家庭扶助計畫」補助事項，依

行政程序法第 24條之規定提出委任書，委任                 

代為辦理。 

二、 所稱委任事項與提供之資料皆屬實且符合法令規定，如有不實隱

滿情形發生，除繳回溢領款項外，本人及受任人願負一切法律責

任。 

此致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高雄市          區公所 

 

 

委任人姓名：                                    簽章 

居留證字號：□□□□□□□□□□ 

居住地址： 

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受任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居留證字號：□□□□□□□□□□(□已繳交證件影本) 

與委任人之關係： 

居住地址： 

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結書 

 茲為                    (居留證字號：□□□□□□□□□□)

申辦本市設籍前外籍配偶遭逢特殊境遇之家庭扶助計畫(□緊急生活

扶助費 □兒童托育津貼 □子女生活津貼)核准通過，因本人尚未在郵

局開立戶頭，授權於                    代表申領該津貼之全部款

項。如因申領上開津貼發生任何法律責任及爭訟，委任人暨受任人願

負一切責任。 

委任人姓名：                                    簽章 

居留證字號：□□□□□□□□□□ 

居住地址： 

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受任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居留證字號：□□□□□□□□□□(□已繳交證件影本) 

與委任人之關係： 

居住地址： 

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郵局帳號： 

局號          帳號 

□□□□□□－□  □□□□□□－  □ 

 此致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先生 

女士 

先生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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